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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

近年来，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在中国

史学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已故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

明的起源》中指出：“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

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

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 古代中国的社会形

态，也和物质文明一样，既有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相同的共性，

也有它自己的个性。本文拟就共同体、土地所有制、阶级关系和

国家政体这四个主要的问题，介绍一下中国学者对古代中国社会

发展模式的一些看法，并提出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向参加这次

讨论会的同仁请教。

一、共同体：氏族公社、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

人类为了脱离动物状态，从一开始就需要以群体的联合力量

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是自然

形成的人类社会的最初共同体， 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

本 月年 日至文是作者 日出席美国科学院主办的“古代中国与社

会科学的一般法则”讨论会报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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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有制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 的发展

和阶级的产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终于被按照居住地

区来组织国民的国家所代替。

中国商周时代，社会生产是通过共同体进行的。但是这种共

同体究竟是氏族公社，还是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或者这三种公

社同时并存，史学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论者有时笼统地使用

“公社”、“公社成员”这样的概念，而并不细究是什么样的公社

和公社成员。但我们知道，不同的公社不仅反映了其原生形态、

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且它们的性质也有很

大的差别。

商代的卜辞常见“王族”“、多子族”“、三族”“、五族”的记

载。直到商朝灭亡后，被周人征服的殷民还保留着族的组织。周

初分封，鲁公分到了殷民六族，康叔分到了殷民七族 。这些族

无疑还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商代虽然

已形成了早期奴隶制国家，但氏族公社并未瓦解，直到周灭商

时，商族的氏族共同体基本上还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材料，商代已有比较完备的国家机

器，这一点为多数学者所公认。就家庭形式来说，商代显然也已

经越过对偶家庭阶段。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认为，“商

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但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

的研究，已经大致可以肯定商代业已形成了父子相继的制度和嫡

庶观念，存在着和周代相类似的宗法 。宗法制组织和宗法制度

起源于父家长制。可见商人的家庭形式早已达到家长制家庭公社

阶段。家长制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

内，一 。这两点，在商代都是存在的。《尚书 酒诰》是父权”

说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孝的观念，就是

父家长制和父权的产物。成王分封鲁公伯禽殷民六族时，“使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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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 。“宗氏”和“分族”，有的学

者认为即是大宗和小宗，也有的认为是宗族和家族。至于“类

丑”，则大都认为是奴隶。商代人殉，既有墓主人的亲属侍妾，

也有家内奴隶 。上述材料说明，以父权制和家内奴隶制为特征

的家族及其所组成的宗族，是商人进行社会生产和政治活动的共

同体。尽管它们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但毕竟已经不是原生形态

的氏族公社。

周人在灭商以前，也已经形成了父权制的家族公社。《诗

大雅 公刘》中所描写的公刘， 周本纪》就是一位族长。《史记

说古公亶父避薰育戎狄，“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

止于岐下”。所谓“私属”当指包括在家族中的非自由人。《诗

载周颂 芟》：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

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

士，有略其耜⋯⋯载获济之，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

这是一首描写以家族公社为单位集体耕作的诗篇。诗中的“主

“伯”“、亚”“、旅”，是家族公社的父家长及其子弟“，强”和

“以”则是包括在家族之内的非自由人 。另一首农事诗《周颂

良耜》，也谈到妇女和儿童给正在劳动的父家长及其子弟送饭，

说明当时的家族公社虽然实行集体耕作，但是各个家庭的生活消

楚茨》描写丰收之后，家族公费却是分开的。《小雅 社的成员

“济济跄跄，絜尔牛羊， 祭祀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

结束后“，诸父兄弟，备言燕私”“，既醉既饱，小大稽首”。《楚

茨》是西周末年的作品，可见周人的家族公社到这个时候还具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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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生命力。

春秋时代，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家长制的家族公社已经开始

解体，但这个解体过程是很缓慢的。《左传》昭公五年记载，晋

国的韩起和叔向出使楚国，楚灵王想让韩起当司阍、叔向当司

宫，以羞辱晋国。薳启强谏楚王不要以此招怨，其重要理由之

一，就是韩起和叔向都拥有强大的家族势力。韩氏的箕襄、邢

带、叔禽、叔椒、子羽， 羊舌氏四族，“皆强家“皆大家也

也”。为什么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周人能够长期保存家族公社这

种血缘共同体而没有较早地解体呢？这与周人所实行的宗法制度

有关。按照许多文明民族的一般规律，家长制家族公社是氏族制

度解体阶段的产物，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它是和氏族组织

相对立的。但周代的宗法制度却把氏族组织和家族这两种对立的

大传》说：“别子为祖，继因素巧妙地统一起来。《礼记 别为

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根据

五世迁宗的规定，一个大家族可包括曾祖、祖、父、子、孙五代

人。超过五代，就要分裂出去，组成另一个家族。同一个父家长

所繁衍的子孙，其嫡长子的本支称为大宗，余子的旁支则称小

宗。这样，大大小小的家族就联合成为宗族。如果说在父系氏族

公社阶段，一个父系氏族包括了若干家长制的家族公社，那么在

氏族制度瓦解之后，由于有宗法制度起着维系作用，父系血缘组

织就以家族和宗族的形态继续保存下来。

从一些文明民族的历史来看，家长制家族公社再向前发展，

便形成建立在地缘基础之上的农村公社，但中国商周时代，在家

农村公社族公社并未解体的条件下， 这种共同体也已经形成。这

就是作为 酒诰》说“：在基层社会组织的邑、里和书社。《尚书

昔殷先哲王⋯⋯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

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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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史颂簋》铭文也提到“里居、百生（姓）”。徐中舒教授曾

指出：“这里的百姓，是指的氏族长，是统率家族公社的百姓的

官长；里君，是统率村公社的‘方里而井’的君长。 这个见解

是很正确的。《尔雅 释言》“：里，邑也。”里和邑都是按地区来

划分居民的基层组织。《逸周书 大聚》曾谈到武王克殷以后，

为了巩固周族对殷人的统治，命周公“营邑制”：“以国为邑，以

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

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

敬为长。”《逸周书》虽是晚出之书，可能窜入了一些战国时代的

材料，但周代的邑基本上是一种农村共同体的地域组织，当无问

地题。《周礼 官》的《大司徒》和《遂人》分别记载了两种不

同的地方行政系统。《大司徒》；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

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

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而《遂人》则是：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

县，五县为遂。

孙诒让正确指出，《大司徒》的乡党系统是六乡比伍之法，《遂

。人》的邻里系统是六遂比伍之制 为什么乡遂的行政系统会有

这样的区别呢？这是因为它们的居民共同体有所不同。六乡是国

人居住的地区，他们是统治阶级，长期保存着宗法制度，家族公

社尚未瓦解，因而乡党系统就带有明显的血缘组织的痕迹。六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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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野人居住的地区，他们是被统治阶级，由于无宗法，家族公

社已经被农村公社所代替，所以邻里系统是一种摆脱了血缘关系

的地域组织。国野之间的这种区别和界限，是到战国时代才消

失的。

作为农村共同体的邑、里，规模有多大呢？《周礼 遂人》

说二十五家为一里；《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则一

邑三十六家；《论语 公冶长》有“十室之邑”；《孟子 滕文公》

说“乡田同井”，一井八家。大体说来，一邑或一里通常在八家

至二三十家之间。这种农村共同体是一定的劳动力和一定的生产

资料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因而常常被周天子和各级贵族用来作为

赏赐、馈赠和交换的财产单位。如《大簋》铭文：“王令善（膳）

曰（谓夫豕 ） 睽曰： “复友（贿）余既锡大乃里。” 从盨

从田日十又三邑。”春秋时代，大小贵族争夺土地和劳动力，

也常常以邑、里为计算单位。如齐国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 、

鲁国“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 。

《商君书 赏刑篇》说，武王伐纣，“裂土封诸侯，士卒坐阵

者，里有书社”。周初是否有“书社”之称，还很难确定。但春

秋战国时代“社”和“书社”作为一种基层地域组织，无疑也是

存在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

社，以待君命。”同书哀公十五年：“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

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管

离俗览》也都有社子 小称》、《荀子 仲尼》、《吕氏春秋 和书

社的记载。

有的学者认为，邑、里、社只是一种基层行政单位，不能说

成是农村公社。这里涉及农村共同体和基层行政单位的联系和区

别问题。作为一种地域组织，春秋以前的邑、里、社也具有基层

行政单位的某些职能，但它们与秦汉以后的地方基层行政单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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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因为前者所具备的一些经济职能，如共

同体内各家的份地要定期重新分配等，都是后者所没有的。本文

第二节对此将做专门论述。

无论是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因

素的增长，终归都要趋于解体和消亡的。家族公社的历史比农村

公社要古老一些，它的解体比后者也要早一些。《管子 问》篇

载：“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

人？”说明春秋时代贫富分化已经使得一些贫苦的乡人失去了和

本族的联系。有的余子父母虽在，“不养而出离”别居，这也正

是家长制大家庭趋于解体的迹象。除了经济原因之外，政治纷争

也是促使一些家族和宗族解体乃至灭亡的重要因素。文献记载表

明，在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逐其族”“、灭其族”“、分

其室”、“兼其室”这类事件是层出不穷的。晋国有名的栾、郤、

胥、原、狐、续、庆、伯八个家族，都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降在

皂隶”。有的家族在财产被瓜分或兼并之后，即使它们的一些成

员还幸存下来，由于其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已被剥夺，作为一个

家族共同体也就趋于瓦解了。

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在春秋时代也已遭到破坏。到了战国初

年，东方各国农村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已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家

庭，亦即李悝和孟子所说的“治田百亩”的“五口之家”或“八

口之家”。只有秦国比较落后。商鞅变法时，“令民父子兄弟同室

内息者为禁”“，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 。说明变法其赋”

之前，秦国还普遍存在着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的家长制大家庭。直

到商鞅变法，才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这种大家庭分解为个

体小家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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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所有制：从公有到私有的两种途径

世界上许多文明民族的历史表明，土地从公有到私有，通常

要经过或长或短的中间阶段。这个中间阶段，就是公有制和私有

制两种因素并存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在学者中间认识是不

一致的。比较多的学者认为孟子所说的井田制，实际上就是一种

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但有的学者认为井田制只是一种奴隶主贵

族的土地国有制或便于征收赋税的田制，不是农村公社土地所有

制。还有的学者则根本否定中国古代存在过井田制。

有关井田制的记载，最早见于《孟子》。除《孟子》之外，

《周礼》、《谷梁传 食货志》、《公羊解诂》》、《韩诗外传》、《汉书

等书都有关于井田制的资料。有的学者认为所有这些记载都是附

会《孟子》、辗转以讹传讹。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因为《周礼》这部书包含着许多战国以前的史料，已为大多数学

者们所公认。据杨向奎教授考证，此书乃是战国初期齐国人的作

品 。何况还有一些先秦文献，也都提到了井田。如《国语 齐

语》载管仲说：“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左传》襄公

三十年载子产治郑，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可见中国古代

存在过井田制，这并不是孟子的空想。只是由于孟子生活的时代

井田制已经破坏，所以他语焉不详；又由于他添加了一些理想的

成分，这就使得后人聚讼纷纭而不得其解。

从现有史料看来，井田制应是中国古代一种土地疆理制度，

它本身并不是共同体土地所有制，但与共同体的授田制度确实有

密切关系。井田之得名，正如前代学者所指出，与沟洫制度有

学而》皇侃疏：“名关。《论语 为井者，因夫间有遂，水纵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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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成井字也。”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说：“屋三为井，井之名

命于疆别九夫，二纵二横如井字也。”在大片的土地上用沟洫道

路划分成规整的田区，正像井字形，因而名为井田。大小田区之

间，有一定的编制。《司马法》云：“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

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这种九夫为井的制度，

还见 地官 小司徒》和《考工记 匠人》。但《周礼于《周礼

地官 遂人》却有另一种以十夫为单位的沟洫制度：“凡治野：

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

途。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不论是以九夫为井或是十夫有沟，都只适用于平原地区，所以

食货志》在追述井田制时说：“此《汉书 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

划分井田不仅是古代农业生产排水和灌溉的需要，还与授田

制度和赋税制度有关。井田的基本单位是“亩百为夫”，夫本指

有家室的劳动力，由于一夫授田的基本数额是百亩，所以百亩之

地也称一“夫”，有时则称一“田”。在实际授田时，因为土地肥

饶硗确不同，有的需要休耕，有的无需休耕，所以又有百亩、二

百亩、三百亩之别。在《周礼》的《大司徒》和《遂人》职文

中，分别记载了乡遂的两种授田标准。《大司徒》云：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

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而《遂人》 则是：

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

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

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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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据《小司徒》职文：“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可见六乡居民是

在井田疆理的基础上实行授田的。由于《遂人》的沟洫制度是

“十夫有沟”而不是“九夫为井”，因此有的前代学者曾认为井田

制只实行于都鄙采地。其实，如果不拘泥于沟洫道路是否成为井

字形，则应当承认，不论是“九夫为井”或“十夫有沟”，对于

授田时统计土地面积和分配都是十分方便的。

井田既是计算授田面积的单位，也是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力

役的单位。《国语 鲁语》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

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其岁

收，田一井出 禾，秉刍 小司徒》和《大司、缶米。”《周礼

马》则记载了上地、中地和下地授田农户应提供力役的人数。正

因为授田农民有提供赋税力役的义务，所以当国家把井田赏赐给

各级贵族和官吏时，它也就具有禄田的性质。

在说清楚井田制和授田制的关系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

的是：中国古代的授田制与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又有什么关系？

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现的竹简《田律》，表明在秦始

皇统一六国前后，国家还在向农民授田。论者很容易把战国的授

田制和西周的授田制混为一谈。其实，它们之间已经有了重大的

变化。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

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

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

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

按照何休的说法，在实行井田制的条件下，授田农民每隔三年要

重新分配一次份地，以保证“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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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授田制表明，尽管农民的份地具有私有制的因素，但公有制

的因素仍然是主要的。由于何休是汉魏时人，他的说法有无根据

曾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但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的

竹简《田法》，却证实了战国以前的确存在过定期重新分配份地

的授田制度。据《田法》记载：

州、乡以地次授田于野⋯⋯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

毕易田，令皆受地美恶 均之数也。

“三岁而壹更赋田”，即是三岁更换份地的制度。农村基层组织的

耕地分上、中、下三等，分别授给各家农民耕种。第一个三年耕

上田的农民，在第二个三年换耕中田，在第三个三年换耕下田，

这样依次轮换，每隔十年左右轮一遍，每个农户都要分别耕种上

田、中田、下田，所以说“十岁而民毕易田”。这种定期重新分

配份地的制度，正是古代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特征。《田

法》所载，有可能是记述前代制度， 也有可能是战国时代这种制

度还在部分地区实行。

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公有制因素虽然是主要的，但由于份

地的个体经营会带来动产积累的差别，时间久了以后，定期重新

分配份地的制度必然遭到破坏。《 食货志》曾谈到古代一汉书

种“三岁更耕之，自爱其处”的授田制。也就是说，国家向农民

授田之后，不再定期重新分配，而是由各家根据土地之肥瘠，自

行调整份地的种植和休耕。清代学者惠士奇正确指出，这种制度

即是春秋时代晋国作爰田和战国时代商鞅在秦国制辕田的实际内

。在爰田制下，农民对于份地已经有了稳固的占有权。前容 引

《周礼》三等授田制，没有提到定期重新分配，应当也是属于这

个历史阶段。这种“自爱其处”的授田制，比之“三年一换土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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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授田制，私有制的因素增加了，但它显然更能适应当时生

产力的发展。

云梦秦简发现以后，有的学者根据《田律》和《魏户律》有

关授田的记载，认为秦代土地仍属国家所有而尚未成为私有财

产。我们认为这种意见只看到了授田制的形式，而忽视了它的历

史变化。秦简《法律答问》规定：“盗徙封，赎耐。”封指田界。

秦律禁止私自移动田界，违犯者要判处赎耐的刑罚，可见农民的

份地受到国家的严格保护，不许他人随意侵犯。《法律答问》还

规定，农民占有的土地，只要向国家承担缴纳赋税的义务，国家

就承认它是“民田”。这些规定表明，战国时期的授田制比起爰

田制来，私有化过程又前 徕民》建议招徕进了一步。《商君书

三晋之民垦荒，“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说明秦国授田农民的

土地是可以世代相传的，否则国家规定其三世可享受免除赋役的

优待也就没有意义了。值得注意的是，秦简抄录的《魏户律》规

定：“自今以来，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

不许商贾、旅店主人和赘婿立户，也就是剥夺了他们受田的权

利。但是西汉的贾谊曾经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

既然赘婿不能受田，为什则出赘 么许多贫苦农民的子弟还要

出赘呢？可见秦国尽管实行授田制，但实际上国家并不能保证所

有立户的农民都获得田宅，在这种情况下，贫苦农民的子弟就只

好出赘了。

《商君书 错法》说“：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

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贫富分化和兼并现象的产生，是土

地私有化历史过程的必然 外储说左上》记载，结果。《韩非子

赵襄子时，“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如

果说这还只是 那么后来赵括以“王所赐金帛房屋和园圃的买卖，

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 ，则明显已发展到耕宅可买者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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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买卖。这种情况说明，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制已经相当发展。

以上我们考察了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第一个途径：从农村

公社土地所有制发展为个体农民的小土地私有制，这是一种劳动

者的土地私有制。但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还有第二个途径，即由

采邑和赐田转化的私有土地，这是非劳动者的土地私有制。

马克思在分析前资本主义的财产形态时曾经指出，以土地公

有制为基础的财产形态，本身可能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出来。

在古代亚洲一些国家，国君作为“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

统一体”的代表，常常表现为土地的最高所有者 。西周的财产

形态，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是当时社会生产

的广阔基础，但高踞于所有共同体之上的周天子，又是全部土地

的最高所有者。周天子在王畿之外分封许多诸侯国，同时在王畿

之内分封卿大夫采邑。诸侯在封国之内也同样分封卿大夫采邑。

这种分封制的性质，在中国史学界长期有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它

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等级结构，另外一些学者把它看成是一种

原始的部落殖民制。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值得商榷。

封国和采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封建亲戚，以

蕃屏周” 的国家，而后者则是带有禄田性质的贵族封邑。《左

传》昭公七年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

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可见诸侯和周天子一样，都

是拥有土地和人民的统治者。从西周到春秋，周天子和诸侯随意

赏赐田邑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卿大夫对于采邑，原先只有占有

权而不是所有权。《大簋 铭文记载，周王把 睽的采邑转赐给

大，睽不敢违抗，只能说：“余弗敢婪。”有些卿大夫的采邑，还

常常由于各种政治原因而被剥夺。但是，既然采邑主对采邑的占

有被社会赋予合法的规定，私有制的因素就必然要发生作用。这

就是说，尽管周天子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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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主也可以根据需要处置自己的田邑，包括用于赏赐、赔偿和交

换。在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

赏赐的例子，如《卯簋》：“荣伯呼命卯曰⋯⋯锡汝马十匹、

一田 一田。”，锡于 一田牛十，锡于 ，锡于队一田，锡于

赔偿的例子，如《曶鼎》记载匡季因为抢了曶的十秭禾，被

曶告到东宫那里，结果用“田七田，人五夫”赔偿，才了结这场

官司。

“格伯授良交换的例子，如《格伯簋 马乘于倗生，厥贮卅

田，则析。”又《卫盉》：“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才八十朋，

厥贮其舍田十田。”

采邑可以用来赏赐和赔偿，在学者之间大体上没有不同意

见。至于用来交换，则有不同看法。 年陕上引《卫盉》是

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四器之一。铭文发表之后，曾引起了热

烈的讨论 。分歧的焦点在于对“贮”字的解释。多数学者倾向

于已故学者杨树达对《格伯簋》的考释，把“贮”读为“贾”，

可作价格、交易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与《卫盉》同时出土的

《九年卫鼎》铭文记载：裘卫给了矩一辆车和一套车马饰，给了

矩姜帛二两。作为报答，矩把自己的采邑林 里赠送给裘卫。由

里有一片林地属于颜家，裘卫又送给颜家于林 一批礼物，才得

以接受这个采邑。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采邑和采邑之内的林地分

属于不同主人的现象。田邑可以转让，表明土地已经开始私有

化，这是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第二个途径。应该指出的是，

《格伯簋》和裘卫诸器所反映的土地交换，还带有互相馈赠的性

质，并不属于商业性的土地买卖。《卫盉》和《五祀卫鼎》的土

地交换是在执政大臣的干预下完成的，邦君厉本来打算“贮五

田”，而井伯等人只许他转让裘卫四田，这也说明奴隶主土地国

有制的古老传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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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大小采邑主争夺田邑的事件屡见不鲜。《左传》

中有不少“取其室 、“分其室”“、兼其室”的记载。“室”作为

家庭财产的代称，包括田邑、财货、器用、牲畜和臣妾。而田邑

一项，除了分封的采邑之外，还包括一部分采邑主利用奴隶劳动

垦辟的私田。《管子 问篇》“：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

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可见当时有不少贵族官吏开辟私田

以益家邑。这部分私田，从一开始就具有私有地产的性质，并且

无需承担贡赋的义务。后来“私肥于公”，奴隶主公室终于不得

不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而于公私田地一律实行履亩而税。鲁宣公

十五年“初税亩”，以及春秋战国之际一些诸侯的赋税制度改革，

都反映了土地关系的这种变化。

春秋末期，还出现了不同于采邑的赏田。《左传》哀公二年

载赵简子誓师：“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

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里所赏的“士田十万”，已经不以

井田为单位计算，也不具有禄田的性质，它为战国时代的军功赏

田开了先河。军功赏田制度不仅使一部分贵族、官僚大大增加了

土地财富，而且也为一些平民跻身大土地所有者的行列提供了机

会。商鞅变 ，国家根据爵秩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等级，分别赏给不同数量的田宅。但有些军功贵族所占有的土

地，实际上远远 王翦列传》记超过军功爵制度的规定。《史记

载，王翦在领兵出征之前，乘机向秦始皇“请美田宅园地甚众”，

以“为子孙业”，可见军功贵族的赏田也是可以传之子孙作为世

业的。

除军功赏田之外，又有非军功的赏田。《史记 赵世家》记

载，赵简子赐医者扁鹊田四万亩，赵烈侯赐歌者枪、石二人田各

万亩。医者、歌者得赐田，这在从前是完全不可能的。赐田摆脱

了身份性限制，这也是土地私有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原来属于



第 16 页

国家掌握的土地，现在只要统治者一时高兴，就可以随意赏赐给

各色人等。我们在后代封建社会所经常看到的国有土地通过帝王

赏赐而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已滥觞于此。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土地关系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公有制到

私有制的演变过程。农村公社的份地变为个体农民的私有土地，

这是土地私有化的第一种途径。由国家分封和赏赐的田邑变为私

人的地产，这是土地私有化的第二种途径。前者是劳动者的私有

制，后者是非劳动者的私有制。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下令“使

黔首自实田”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全国范围内土地私有

化过程的完成。因为从此以后，私人占有的土地只要向国家登记

并缴纳赋税，就取得了合法的所有权，而土地买卖也就在这基础

上日益发展起来。

三、阶级关系：对直接生产者身份地位的考察

中国在原始社会瓦解之后社会形态的性 世纪 年质，从

代末以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进入封建

社会之前，也经过了奴隶社会阶段。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

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原始社会瓦解之后就形成封建社会。还有的

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既非奴隶制，也非封建制，而是亚细

亚生产方式。

在肯定中国古代经过奴隶社会阶段的学者中间，对于商周社

会性质的理解也有不同。有的认为商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

社会。有的认为商周都是奴隶社会。还有的学者认为，商代尚是

原始社会末期，西周才形成奴隶社会。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商周

阶级关系的理解不同，特别是对商周主要农业生产者众人和庶人

的身份，认识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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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上说，关于中国古代阶级关系的争论，涉及这样一

个理论问题：奴隶社会的主要劳动生产者是否必须是奴隶？有的

学者认为，如果主要劳动生产者不是奴隶，就很难成其为奴隶社

会。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并不像近代这样简

单明晰，即便在希腊罗马，奴隶的数量也不构成居民中的多数。

中国古代奴隶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家庭奴隶制获得了充分的发

展。商周社会的主要劳动生产者是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农民，

他们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奴隶，但就其被奴役状态而言，却接

近于奴隶。

西周的主要农业劳动者是庶人，亦即庶民。在青铜器铭文和

先秦文献中，庶人的身份和地位显然不同于奴隶。如《牧簋》和

《毛公鼎》铭文都记载周王告诫贵族不要虐待庶民，表现了对庶

民的关怀。《诗经》中许多篇章也提到庶人和庶民。如《大雅

卷阿》 抑》：“：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大雅

“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惠于朋友，庶

节南山民小子”。《小雅 》：“弗躬弗亲，庶民不信。弗问弗仕，

勿罔君子。”诗中把庶人、庶民和哲人、君子对比，赞颂吉士爱

抚庶人，宣扬施仁爱及于庶民，可见在当时人的眼里，庶人、庶

民的身份地位比奴隶 洪范》载：“汝则有大要高得多。《尚书

疑，谋及乃心，谋及 ”周王遇事不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决时，需要征求庶人的意见，这也说明庶人是具有基本政治权利

的公民。

《尔雅 释诂》“：庶，众也。”庶人、庶民也就是民众。他们

的先辈是氏族的一般成员，当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就成为贵族

之下、奴隶之上的 文王世子》说“：亲未一个平民等级。《礼记

绝而列于庶人，贱无能也。”据此，庶人当中也包括一部分原先

是贵族宗族的成员，但由于血缘关系疏远或因犯罪而下降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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